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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家庭在老年经济

支持制度中的作用

李　珍

　　老年经济支持制度安排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老年经济支持体系中, 公共退休金

制度是正式养老制度安排而家庭及其伦理则是非正式的养老制度安排。在发展中国家, 非正式的制度在老年

人经济支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尤其如此。中国农村至今基本上没有正式的老年经济

制度安排, 家庭在老年人口的经济支持中起着绝对重要的地位。对此人们是有共识的。本文的作者想论证的

是, 在中国城市, 家庭在老年人口的经济支持体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正式制度的

供给非常重要。

一、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性

就老年经济支持而言, 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对于一个经济有双重的好处: 第一, 与正式制度相

比, 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经济; 第二, 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发挥作用, 一个经济可以减少正式制度

的供给, 从而减少正式制度供给的成本。所以在我们作正式制度安排时, 要特别小心谨慎。在这一方面, 我

们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鼓励、支持非正式制度安排, 在此前提条件下来谈正式养老制度的安排。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问题, 我们会发现制度既包括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 也包括一

系列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 并且非正式约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 正式约

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非正式约束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 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

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 而意识形态又处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之于经

济的反作用是很重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具体地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在他们看来, 意识形态是减

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制度性的作用和经济功能是多方面的, 与我

们的论题有关的是, 第一, 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简化了决策过程, 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

种节约费用的工具。第二, 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行为。第三, 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性执

法和法院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从这一基本理论来看, 家庭制度在老年人口经济支持制度中主要

是以非正式约束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 家庭制度比正式的养老制度来得更经济, 新制度经济

学关于非正式制度的分析也是适用于对家庭制度分析的。

纵观世界各国、各不同文化下家庭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 我们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西欧的价

值观念支持了它的社会保障制度。庭田范秋教授认为: 虽然为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强制实行高负担, 但

不可忽视西欧各国有其固有的价值观念, 如个人主义、自立意识。这些都支持了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从

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果看, 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发展以及它对家庭功能的越来越大程度上的替代又进一步弱

化了家庭制度和带来越来越多的家庭问题和“问题家庭”。比如在美国人们就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制造了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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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未婚母亲和不负责任的父亲。无怪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呼吁重视家庭的作用。

而另一情形正象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描写的那样, 家庭是亚洲社会的基石。无论在社会、

经济或情感方面, 家庭而非政府成为个人与整个家庭的支柱。即使是所谓的自力更生或个人责任, 也都是在

家族的范围内孕育的。以“四小龙”为例,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四小龙”经济高

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低, 但是我是赞成这种观点的。东亚经济迅速增长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 尤其是政府的高储蓄率在起作用, 政府之所以有较高的储蓄率是因为政

府的低开支水平, 而政府社会安全的低成本则应该感谢亚洲的家庭意识和家庭制度。

中国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对于养老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著名的儒学专家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

包含了两种主要哲学, 即政治儒学和个人伦理。杜维明认为, 政治儒学将以君王为至尊的阶级制度合理化了,

个人伦理则规范了日常的言行举止。孔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不是政治儒学教条, 而是有关个人修养的伦

理道德。它规范了中国人对家庭、工作、教育和生活中其它重要方面的态度。在家庭代际分配上, 个人伦理

被具体化为“养儿防老”。在本人看来, “养儿防老”不仅在家庭内部的代际分配关系上具有积极意义, 在

“亲子融融”的人际关系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的今天, 当我们讨论儒学时, 我们要特别小心地把政

治儒学和个人伦理区分开来; 在我们讨论家庭制度演变时, 我们要肯定中国家庭制度和关于家庭的意识形态

的积极因素。我们不可以因为否定儒家的政治儒学便将中国家庭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和积极的因素也

一并否定了。

中国的法律制度支持了中国的家庭制度和家庭意识, 就支持老年人口而言, 中国的情形比任何一个发达

国家都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1954 年宪法规定子女有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1981 年的婚姻法继续强调

了这一点。这样, 法律就固化了中国三千年的“敬老养老”文化。这一法律条文光大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

同时, 从经济的角度看, 文化和法律互动的结果, 会强化中国非正式制度的养老作用, 从而减轻正式制度养

老的负担。

新近的研究还发现, 扩大家庭在支持老年人制度中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避免对传统农业的歧视作用①。一

般地, 正式的养老制度都是通过保护性税收、补贴等而有利于现代部门的。通过人为的对现代部门的支持,

大量的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 这是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歧视。中国城镇正式退休金制度既是中国典型二元经济

的表现之一, 同时也是中国典型二元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希望中国城镇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能够充

分重视城市家庭的作用, 并因此而对改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起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 强调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还可以改善城乡间的交流。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 尤其是通过父母

教育投资而转移到城市的子女, 会有能力给父母更多的养老支持。适当的意识形态会使这种潜在的支持能力

变为现实。这一点在中国是得到了证明的。这只要看一看人口流动引起的资金向人口流出地的流量就知道。

大量的资金回流, 直接地和间接地支持着非正式的中国农村养老制度, 同时也加强了城乡的交流。

但是非正式制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能在富裕和贫穷家庭之间进行再分配; 由此对一部分家庭

来说, 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可能很脆弱; 同时子女对父母的转移不足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需要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之所在。不同的支持制度具有互补性, 适当的正式支持计划可能增加非正

式的支持。比如, 子女很可能因为父母能获得公共医疗保障而愿意提供父母更多的照顾或经济帮助, 这就是

一种挤进效应②

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正式退休金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

一般的理论认为,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 人口流动的加速, 家庭的功能削弱, 社会保障便

应运而生了。让我们回顾一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在社会保障的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 一是德国在卑斯麦

时期首创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 1935 年美国建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 并将社会保障制度化, 这对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全球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卑斯麦时期德国的工业化水平不如英国高, 为什么社会保障制

度不是由英国首创而是由德国首创? 原因是德国当时的政治矛盾更尖锐, 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是作为缓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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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矛盾的工具而被卑斯麦利用的。再看美国的情形,1929 年经济大危机给美国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罗

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部分,1935 年美国建立起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当时社会保障是作为政府干预经

济的手段被利用的, 政府用社会保障制度来管理总需求。具体到退休金制度, 当时主要是用退休金来刺激退

休, 以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回到中国来,50 年代初, 中国城镇建立起了正式的退休金制度, 在当时是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看待

的, 而并不是当时中国城镇家庭较之于中国农村家庭对正式的养老制度有更强烈的需求。

可见, 我们也许可以说, 工业化、城市化为国家提供正式的养老制度提供了可能的经济条件, 但并不是

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正式养老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已经进入了发达国

家行列, 但国家仍然没有为它的老年人口提供正式的经济支持制度, 它的公积金制度实质上个人强制储蓄制

度, 而不是政府提供的正式制度。

三、中国城市家庭在老年经济支持中的作用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 我们所说的家庭的分配功能包括代际转移支付、同代成员间的转移支付, 也包括

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转移支付, 因为后一种分配也是在家庭内发生的。

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家庭成员的经济关系和亲子文化并没有发生与之同步的变

化, 不但在中国农村是这样, 在中国城市也是这样。在自然经济下, 中国文化尊崇的是“养儿防老”的安全

制度, 家庭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多重功能: 生产的、消费的和分配的功能。中国的家庭结构的确受到了人口流

动、教育、长寿等因素的冲击, 但是事实上, 在很大程度上, 这只是意味着家庭居住方式的变迁, 而并不意

味子女对老年父母赡养义务的削弱, 相反地在很多情况下, 子女向城镇流动增强了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的能

力; 也不意味着同代成员间的收入转移的减少, 比如夫妻间的转移支付的行为; 当然更不意味着人们年轻时

无需为年老时多多储蓄。

虽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在城市, 家庭的养老功

能由于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削弱, 但是中国“亲子”文化和“尊老养老”文化并没

有以同等的程度在消失。中国农村家庭在老年人口支持制度中的作用是受到公认的③。其实, 中国城市家庭

也是可以发挥相当大作用的, 在设计城市的养老保障制度时不应忽视了这一因素。美国密西根大学老年研究

所和武汉市统计局 1991 年和 1994 年在武汉地区的抽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中国城市家庭制度应该发挥它的养老功能是有其经济基础的。闲暇是一种奢侈消费品, 在西方国

家, 绝大多数老年人在退休后, 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它, 相反, 在中国社会, 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老年父母为

成年子女提供家庭劳务的义务, 但中国的亲子文化使得中国的绝大多数老年人在退休后没有享受闲暇, 而是

为有工作的子女提供家庭劳务, 在这种情况下, 老年人从子女处得到部分经济转移, 可以视为老年人提供劳

务的收入, 虽然它很可能是隐形的, 这种收入应该计入老年人的收入支持制度。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

专门的研究。1994 年武汉的一个抽样调查表明, 在 60 到 69 岁的老年人中有 6811% 的老人为子女提供家务劳

动,59 15% 的 70 岁以上的退休老人为子女提供家务劳动④。老年人口的这种隐显收入应该在家庭内部由子代

的收入转移支付来实现, 当然, 子代的支付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 可以是现金, 可以是实物, 也可

以是服务。家庭内部的代际的双向的劳务和物资流是合情合理的。

可见尽管家庭制度的变迁是巨大的, 但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文化的变迁要缓慢得多, 现实的家庭关系

不仅为家庭的养老功能作了文化和法律的铺垫, 也为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依据。中国家庭养老的功能不仅具

有文化和法律的基础, 同时也是具有经济基础的。

一般认为,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 扩大家庭瓦解了, 家庭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功能逐渐消失。但

是, 本文作者以为, 家庭的分配功能并不象生产功能一样随生产的社会化而很快消失。家庭的分配功能具体

表现为父子两代间的分配、个人生命周期不同区间的分配和配偶间的分配。家庭的养老可以是个人年轻时多

多储蓄以备老时之用, 也可以是从配偶处得到经济支持, 这两种情形都不会受到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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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 相反地, 家庭结构的转换, 可能对这两种分配关系产生“挤进”效应。因为, 家庭结构转换使得

人们降低对子代向父代转移支付的期望, 从而多多储蓄和加固夫妻间的分配关系。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能使得

子代对父代的照护变得不易, 但并不意味着, 子代向父代的收入分配同样也变得不易。至少是在中国, 并没

有经验证明家庭的代际分配关系随着扩大家庭制度在中国城市的“瓦解”而瓦解了。实证研究的结论与作者

的上述判断是一致的, 即中国城市家庭功能并没与它的居住结构发生同步的变化。下面是美国密西根大学老

年研究所和武汉市统计局 1991 年和 1994 年在武汉市所作的同组样本的跟踪调查的有关资料。

　　表 1　1991、1994 年城市样本中有退休金和无
退 休金老人的社会支持的比较 (% )
　

1994 年 1991 年
有退休金无退休金有退休金无退休金

最主要收入来源

退休金 86.2 - 89.5 1.0

工　作 3.5 3.6 4.2 12.3

配　偶 3.7 29.9 3.7 26.7

子　女 5.0 49.7 1.9 42.7

储　蓄 0.1 3.6 - 2.7

救　济 0.6 3.0 0.4 5.0

其　它 0.9 10.2 0.3 9.6

老人对子女
的经济支持

45.7 10.8 48.3 6.3

　资料来源: 辜胜阻等: Old 2Age Support System 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 ,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 Volume 24, Number 2, De 2
cember 1995.

武汉市的调查样本 1991 年的起始年龄为 60 岁,

三年后跟踪调查相同的样本, 所以起始年龄为 63 岁。

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比较, 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

象: 第一, 城市家庭成员间的分配功能是很强的。仔

细地观察, 我们会发现,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父

母的年龄增加由弱而强; 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中从家

庭成员处获得经济支持的比例随年龄增高而增长

(7014% 上升到 7916% )。

第二, 从退休金制度养老和家庭的养老功能看,

两者是互为消长的。绝大多数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能

获得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 而只有少数有退休金的老

人能获得这样的转移支付。这就提出了一个“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般地, 人们认为, 城市化和

工业化削弱了家庭的分配功能, 而对社会保障制度提

出了要求。从武汉的调查看, 至少在中国城市很难说

是家庭功能的削弱才需要社会保障制度还是社会保

障制度削弱了家庭的分配功能。有一种观点认为, 如

果家庭成员间的转移是基于利他主义的, 政府的转移

支付是会挤出个人转移支付的; 如果家庭成员间的转移支付是基于一种交换关系的, 则政府的转移支付不一

定挤出私人的转移支付。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国家庭的转移支付是否利他主义的研究,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

具有三千年“敬老”文化的中国家庭文化下的家庭内的转移支付的利他主义的成份要比其他文化来得多, 就

是说, 在中国, 正式的退休金制度很有可能对家庭内的转移支付起着挤出效应的作用。

关于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挤出和挤进效应的研究非常困难。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做过研究。秘鲁有比

较完善的正式养老制度但家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每增加一美元的社会保障税和给付会挤出 17 美分

的私人转移。1985 年秘鲁 40% 的经济活动人口是受正式的随收即付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的, 有三分之一的人在

调查前的三个月接受过私人的转移支付, 有五分之一的收入是来自私人转移支付。据估计, 如果没有正式制

度, 私人的转移支付要高 20%。菲律宾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结果, 菲律宾的正式制度覆盖率较低, 公共计划每

增加一美元会挤出 37 分的私人转移, 留给老人的只有 63 分钱的利益⑤。社会保障使老年人生活好了, 但并

没有象它多花钱那样好那么多, 因为它部分地挤出的私人的转移支付。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很重要, 因为私

人的转移支付在这里很重要。

第三, 从退休金制度和个人储蓄的关系上看, 在中国, 正式退休金制度对个人储蓄肯定是有挤出效应的,

虽然我们很难说每一块钱的退休金挤出的储蓄金额是多少。早在 1974 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德

思丁就指出, 通过政府的随收即付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口提供退休收入会对储蓄起压抑作用, 因为有收入

保障, 人们在较为年轻时就不愿多储蓄⑥。这一现象被称作财富的分配效应。武汉的调查表明, 储蓄在没有

退休金的人群中比有退休金的人群占着明显重要的地位。这里要指出的是, 被调查对象大约在 50 年代初期

参加工作,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70 到 80 年代应该是他们的储蓄高峰期, 但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

就业政策, 这样, 这一代人的储蓄倾向被扭曲了。他们的消费行为表现为高消费倾向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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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具有的高储蓄倾向。随着工资的市场化, 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已逐步表现出来了。因而在工资市场化

的情况下, 正式制度对具有储蓄习惯民族的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可能更明显。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注意力来研

究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不仅是养老本身的问题, 它已经和一国的储蓄及储蓄率连在一起了。中国的经济

增长和发展、中国老年人口支持能力的提高需要中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人们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经济一直保持着

较高的储蓄率, 虽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外资的利用等因素都在起作用, 但是国内的高储蓄率却是更直接的作用于经济

的因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东亚国家的所得税较低、起征点较高, 因而税负普遍低于西方国家。低税的结果是鼓励

居民的储蓄。1993 年, 除菲律宾外,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都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的 30% 以上, 其中新加坡

为 48%, 泰国和韩国分别为 36% 和 35%, 香港和日本均为 30%。积累增多, 扩大了各国投资财源, 为经济持续增

长提供了原动力⑦。这些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 都是在近些年才开始引进正式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 韩

国是 1985 年才引进正式退休金制度的, 但是直到2005 年才开始发放退休金。即使是日本, 虽然它实行的是全民皆年

金制度, 但年金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却并不高。尽管这样,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还是有压抑作用的。从1960 年

至 1980 年, 日本的社会保障的财富压制了个人储蓄。有学者运用了这段时期的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式和劳力供给的序

时资料, 结果表明,1960-1980 年间, 人均储蓄减少额为 68000-79000 日元⑧。

　　表 2　　东亚五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收入　　　

　　　　　　的比较 (80 年代) 　单位:%

工作 家庭 退休金及
社会福利 储蓄

中等收入国家

韩国 24 64 6 8

新加坡 18 85 16 37

低收入国家

马来西亚 34 83 14 11

印度尼西亚 46 63 10 4

中国

城市 15 17 64 -

农村 51 38 5 -

武汉市抽样调查
　 (1994 年)

城市 12 58 84 2

农村 27 84 17 3

说明: “- ”表示无资料。

资料来源: 80 年代各国资料来自世界银行: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武汉
市资料来自辜胜阻: Old 2Age Support System 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 , Korea Journal of Popula 2
tion and Development , Volume 24, Number 2, De 2
cember 1995.

一方面, 我们说中国城市家庭在老年人口经济支

持还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 与其他亚洲国家比, 中国

城市老年人的公共退休金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个人的

储蓄明显占不重要的地位。在处理正式和非正式的老

年经济支持制度方面, 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亚经济

较发达国家的经验。

四、结束语
由于家庭制度比正式制度更经济并能减少正式

制度供给的成本, 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家庭制度的
作用。关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家庭制度一般关系的模式

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城市家庭, 中国城市家庭制度应

该也可能在老年经济支持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

且事实上也是如此, 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 而是拿了西方的家庭制度套在了中国城

市家庭制度上。从目前对退休金制度改革的方案看,

在讨论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的高低时, 城市家庭制度

的作用是没有被充分考虑在内的。

中国在经济起飞时正好碰上人口结构向老年型

的转变, 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一个最经济的

老年支持制度, 中国的经济需要家庭制度的支持。

注释:

①②⑤The World BANk ,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66,66,64.

③朱传一: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 载《北京日

报》,1993-07-13 。

④ShengrZu Gu, The Old 2Age Support System and Poli2

cy Reform in China ,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 - pment , Volume 24, Number 2,1995.

⑥Martin Feldstein , Social Security : Induced Ref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tation , Journal of Po2

litical Economy , Sep. öoct.1994.

⑦《经济日报》,1995-11-22 。

⑧Tetsuji Yamada , A Time Series Analaysis , Applied E2

conomics , April 1992, pp.379 ～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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